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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辦理依據

依據『海岸管理法』第25條：在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之海岸地區特定區位內，

從事一定規模以上之開發利用、工程建設、建築或使用性質特殊者，申請人應

檢具「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依據『在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之海岸地區特

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10條：申請許可案

件屬開發利用階段提出申請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於初審說明書符合規定後，

於申請地點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

行公聽會，並將公開展覽與公聽會之日期及

地點登載政府公報、新聞紙及網際網路，或

以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貳 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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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長期電力負載成長及再生能源發電需求，
並配合通霄電廠分期擴建及更新改建計畫。

計畫
緣起

• 興建臺中港至通霄發電廠之2條海底輸氣管線，
直接供應年儲運量230萬噸、尖峰用氣量404
噸/時之天然氣至燃氣機組使用。

計畫
目的

• 路線起點由臺中港區南側出海，繞經臺中港外
錨泊區、臺中及通霄外海後，直接進入通霄電
廠區西南隅上岸。

計畫
場址

• 就漁業權區、環評議題等影響計畫期程之關鍵
因素觀點比較，規劃本計畫海管路徑方案。

規劃
原則

• 埋設2條36吋之海底天然氣輸送管線，最大水
深58m，管線間距約500m，平面總長度分別
估計約55.2km及56.7km。

規劃
內容

• 海底管線臺中上岸段工程預計影響期程約於民
國114年4月至115年10月止。

工程
時程

臺中港

通霄電廠

圖例
第一條海管：５５.2ｋｍ
第二條海管：５６.7ｋｍ



麗水漁港

HDD出口處

臺中上岸段施工：工業南路北側朝西以水平導向鑽掘工法(HDD)穿越工業專業區(Ⅱ)西海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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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 1.臺中上岸段規劃內容

HDD工作井

HDD
西海堤

EL+5m

EL-17m

EL-11m

海管離岸段施工：採S型鋪管駁船施作，埋設於海床下2.0~4.2m、管頂拋石覆蓋0.5~1.1m。

臺中上岸段(1100m)海管離岸段

臺中上岸段
管線縱剖圖

機械/自然回填至原海床高程。

工程時程：

臺中端
(近岸海域區)

第一條管線 114.04~114.06

第二條管線 114.07~114.09

>9.0m



參 與海管法相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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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海岸管理法第26條：「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許可案件，經中央
主管機關審查符合下列條件者，始得許可：」。

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利用原則

符合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管制事項

保障公共通行或具替代措施

對海岸生態環境衝擊採取避免或減輕之有效措施

因開發需使用自然海岸或填海造地時，應以最小需用為原則，並於開
發區內或鄰近海岸之適當區位，採取彌補或復育所造成生態環境損失
之有效措施。

依「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辦理。
本公聽會依規定說明審查項目，提送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實質審查，
待審查通過後，本案才會施作動工。

本案符合海管法第25條認定「一定規模」之條件。



項 目 說 明 辦 理 情 形

海
岸
保
護
原
則

• 本案開發範圍未涉及一、二級海岸保護區 -

• 涉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建議應優先劃設潛在

保護區(稀有動物重要棲地)。

• 本案所涉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部分，已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8條第2項規定，向

地方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及苗栗縣政府)申

請開發利用許可，再經層報中央主管機關海

洋委員會許可後，始得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申請為之。

1.

參 與海管法相符情形 1.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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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開發利用許可

申請中



項 目 說 明 辦 理 情 形

海
岸
防
護
原
則

未涉及

• 海岸侵蝕一級及二級海岸防護區。

• 洪氾溢淹一級及二級海岸防護區。

• 暴潮溢淹一級及二級海岸防護區。

• 地層下陷一級及二級海岸防護區。

-

• 本案範圍內有既有防護措施。
• 考量臺中上岸端採用HDD施工方法穿越既有海

堤設施，故不影響既有防護措施及設施功能。

參 與海管法相符情形 1.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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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中上岸點-導流堤北側 臺中港西側堤外保護工 臺中港西側海堤



1.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3/3)參 與海管法相符情形

項 目 說 明 辦 理 情 形

海
岸
永
續
利
用

原
則

• 本案範圍非屬無人離島。

• 本案範圍未被評定為發展遲緩地區。

• 本案範圍非屬漁港、海岸公路、海堤、觀光

遊憩、海岸地區保安林之營造及復育範疇。

• 本案範圍無原住民傳統智慧、傳統聚落紋理、

文化遺址等活動空間。

• 本案範圍非屬新建廢物掩埋場。

-

• 本案有訂定監測計畫及其規劃管理方式。

• 本案無海平面上升及極端氣候等可能衍生之

海岸災害之風險。

• 訂定監測計畫，並規劃相關管理方式。

• 本案海底輸氣管線將埋設於海床下，而臨時

施工設施部分將於工程完工前拆除並恢復沙

灘原狀，故現階段無海平面上升及極端氣候

等可能衍生之海岸災害風險之虞。

3.



項 目 說 明
1.海岸保/防護計畫
所載明之禁止或相
容之使用

• 目前海岸保/防護計畫尚未公告；將俟機關擬訂後配合執行。

2.海岸保護計畫或海
岸防護計畫公告實
施前應說明事項

• 本案可行性研究(108年8月核定)評估開發地點替代方案、技術替代方

案、環保措施替代方案。經評估深水海管方案具經濟性佳、施工風險

低及施工可行性高等優勢，為最佳方案，故本案輸氣海管路徑賡續推

動。

3.依其他法律規定納
入保護而免訂定海
岸保護計畫之地區，
說明海岸保護區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意見

• 本案開發範圍未涉及依其他法律規定納入保護而免訂定海岸保護計畫

之地區。

參 與海管法相符情形 2.符合海岸保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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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海管法相符情形 3.符合公共通行

本開發區
陸域端分別位於臺中港區及通霄電廠海堤內，現況為民眾可自由進出之區域。
海域端為跨越臺中市及苗栗縣海域，施工路線鄰近臺中港進出港航道及錨區。

工程進行間
陸上交通：妥善安排施工車輛進出路線及施工時程，以減少對現有交通之影響。
海上交通：完整施工計畫預先提送交通部航港局及臺中港務分公司，並於施工前

提送實際施工作業資訊及其管制範圍，發布航船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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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措施：

本計畫招標文件已規定施工廠商需與工區附近漁會及漁民維持密切聯繫、充分了解漁民

作業情形，並事先通告海上施工區域警示燈及浮球索範圍及其構造形式，以防止漁船過

於靠近而造成漁船及漁具之損傷。於施工期間應派遣巡邏警戒船隻於海上施工區域警示

燈及浮球索周圍巡視，以避免前述漁損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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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水質

可能影響說明 環境影響減輕對策
輸氣海管鋪設屬臨時施工行為，對附近海域影響為
局部性且暫時的，依施工條件進行數值模擬顯示其
影響之程度屬輕微。

• 本計畫將依「海洋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如發生海

難或因其他意外事件，致污染海域或有污染之虞時，

船長及船舶所有人應即採取措施以防止、排除或減輕

污染，並即通知當地航政主管機關、港口管理機關及

地方主管機關。

• 採用HDD工法上岸及管溝挖設主要以耙吸式挖泥船進

行開挖。

• 避免/降低船隻碰撞意外：

1.施工範圍設置警示設施

2.妥善研擬施工時程、訂定施工計畫、確實控管施工

進度、劃分施工範圍。

• 確實執行施工期間海域水質及其他相關環境監測工作，

掌握水質狀況。

0

N

105
km

4.生態環境減輕措施(1/5)參 與海管法相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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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生態

可能影響說明 環境影響減輕對策

海域底棲動物目前未發現特有種或保育類動物，故

施工階段對其影響輕微。

惟挖溝工程對底棲魚類產生輕微影響，及影響白海

豚食物鏈。

• 採用HDD工法上岸及管溝挖設主要以耙吸式挖泥船進

行開挖。

• 本工程將盡量以原材料回填，降低棲息地之變異，令

棲息地盡快恢復原樣，使底棲魚類盡快回歸。

• 本案經環境影響評估後，顯示對環境影響輕微，然仍

依據評估結果，規劃具體減輕措施，以積極降低本工

程對環境之影響，並透過監測方式，持續觀測所採取

作為是否達原規畫構想之成效。

耙吸式挖泥船示意圖

參 與海管法相符情形 4.生態環境減輕措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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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噪音

可能影響說明 環境影響減輕對策
施工噪音來源

佈管船
• 類似其他船隻所產生之噪音，且管線安裝船的

噪音屬短期存在，不致對海洋生物帶來重大衝
擊。

管溝挖設
• 海管挖溝所產生之噪聲的僅比背景噪聲水平高

約10-15 dB。評估對海洋哺乳類動物無顯著影
響。

• 確實執行施工期間海域水質及其他相關環境監測工作。

陸域生態

可能影響說明 環境影響減輕對策

• 施工行為、機具可能對陸域動物產生暫時性干
擾與破壞。

• 工程完工後環境趨穩定，故幾無影響。

• 淘汰老舊機具及車輛，並於施工範圍周邊設置隔離網。

• 採用低噪音施工機具。

• 施工期間避免排放污水、傾倒廢土；廢棄物集中管理。

參 與海管法相符情形 4.生態環境減輕措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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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 監測頻率

(1)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海域水質 水溫、pH、生化需氧量、
鹽度、懸浮固體

海管周界附近設置5站
(S1~S5) 每季1次

海域生態
植物性浮游生物、動物
性浮游生物、魚類、底
棲生物

海管周界附近設置5站
(S1~S5) 每季1次

鯨豚生態 所有鯨豚類 輸氣海管沿線

每季2趟次
(於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
範圍內之輸氣海管上岸
段沿線施作期間，則為
每月１趟次)

陸域生態 植物、哺乳類、鳥類、
兩棲爬蟲類、蝶類

輸氣海管上岸點之陸域
區域外擴1公里範圍內 每季1次

(2)營運(工程保固及保固後)期間環境監測

鯨豚生態 所有鯨豚類 輸氣海管沿線 每季1趟次，執行2年

註：1.若遇海況不佳則海域調查及監測順延辦理
2.監測計畫依據環境影響說明書、海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開發利用行為申請書內容辦理

監測計畫

參 與海管法相符情形 4.生態環境減輕措施(4/5)



18

(1)漁業補償

台電公司向來極為重視與在地漁民共榮共存之必要作為，有關本計畫海底輸氣

管線工程影響當地漁業利益部分，本公司已委請第三方公正機構「財團法人台

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進行評估並與臺中區漁會定期溝通意見，目前

積極研議中，俟本工程開工前，將據以執行相關補償工作。

(2)其他

本申請案為促進鄰近地區之社會及經濟發展，實際作為如定期淨灘活動、佈定

期放養魚苗、依台電相關規定補助地方建設基金及活動經費等。

漁業&其他

參 與海管法相符情形 4.生態環境減輕措施(5/5)



參 與海管法相符情形 5.最小需用原則/彌補或復育措施

項 目 說 明

1.最小需用原則

• 使用自然海岸長度於臺中端及通霄端分別約6.4km及5.5km。

• 本案僅施工期間使用約13m寬度範圍之人工海岸線，且考量輸氣管線係埋

設於海床下，臨時施工設施部分將於工程完工前拆除並恢復沙灘原狀，故

本案開發利用未增加海岸線人工化之比例。

• 根據本案可行性研究，本案輸氣海管路徑以深水海管方案為主案賡續推動，

並考量供氣穩定、降低對海洋生態影響、與既有管線之安全保護等因素，

本案海管路徑調整如圖所示。

2.彌補或復育措施
• 本案輸氣管線施工完成係埋設於海床下，並不會造成自然海岸之損失，整

體影響應屬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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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本案依「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案件審查規則」辦理。

本案編列環境保護工程、環境監測經費，以降低開發對環境之衝擊。

本案屬國家能源重大建設，懇請支持。促進當地發展，創造政府、人民及
產業三贏。

有關本案影響當地漁業利益部分，本公司定期與臺中區漁會溝通意見，
目前積極研議中，俟本工程開工前，將據以執行相關補償工作。



伍 意見交流

21

與會人員陳情意見，以書面為主、口頭發言為輔

請填寫意見表並署名，以利確實紀錄

如有意見不及於現場提出者，可於會後以書面提出

「通霄電廠第二期更新改建計畫海底輸氣管線工程」海岸利用管理
說明書期間自112年6月28日起公開展覽30日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
姓名(單位)、地址及建議事項，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或所在區
公所提出，亦可上市府都發局網站公告下載，公展期滿後由市府彙
整供作中央主管機關審議之參考



22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投影片編號 29

